


关于《昌平区关于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防控安全农药补贴的分项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版）》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根据《昌平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昌政发〔2022〕16号）文件精神及《昌平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昌农发〔2023〕2号）“第五章加快绿色发展，第十五条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第一项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防控”的有关内容，特制定本细则。
二、起草过程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为更好的开展农业绿色防控产品补贴工作，加大对昌平区内农业生产者、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进一步推动昌平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昌平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昌政发〔2022〕16号）文件精神及《昌平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昌农发〔2023〕2号）相关内容，在征求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在原分细则的基础上做出修改，研究起草了《昌平区关于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防控安全农药补贴的分项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版）》。
三、主要内容
（一）工作目标
有效推广对环境友好的农业绿色防控产品，大力提升蔬菜、草莓、粮经作物生产主体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促进规模化统一防控。
（2） 工作任务 
1、支持范围    
昌平区内农业生产者、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2、支持标准
[bookmark: _GoBack]生产主体在合理用药范围内到指定绿色防控产品（以下简称绿控产品）销售网点凭补贴卡购买纳入补贴范围内的绿控产品直接享受相应补贴。定点购买天敌产品、理化诱控产品、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等绿控产品按照产品品类给予补贴，种植草莓、蔬菜每年每亩最高补贴不超过750元；种植粮经作物每年每亩最高补贴不超过260元。具体补贴比例为：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及理化诱控绿控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的50%给予补贴；生物农药及天敌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的80%给予补贴。
3、补贴程序
生产主体持补贴卡到指定绿控产品销售网点凭补贴卡购买纳入补贴范围绿控产品直接按补贴后价格购买。供应商和销售网点根据情况定期汇总实际发生的绿控产品补贴数量及补贴资金。供应商根据销售总额向区农业服务中心相关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请。销售网点根据销售总额向区农业服务中心相关部门申请服务费用。
4、加强管理
区农业服务中心制定管理制度，区植保植检站负责承担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供应商和销售网点的监管，确保绿控产品补贴工作的正常开展，每年对绿控产品补贴供应商和销售网点进行考核管理，对考核不合格的供应商和销售网点取消其补贴绿控产品经营资格。加强对生产主体购买绿控产品情况进行监督，发现疑点及时上报；违背承诺书或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按照相关措施处理。



